	公教人員輔助購建住宅貸款異動通知單
	發文日期： 
發文字號： 

	申請書

統一編號
	
	職等

職稱
	簡任第十二職

主任
	姓名
	 
	簽約

日期
	  年 月 日
	貸款

金額
	萬

	離職

日期文號
	 
	新機關名稱
	
	已繳還

本息
	至第          期

	原因
	處置
	原因
	處置
	原因
	處置
	原因
	處置
	詳述離職原因

	
	1

辭職
	未辦妥房地抵押者，應於離職時向貸款銀行一次繳清餘款。
	
	2

免職
	未辦妥房地抵押者，應於離職時向貸款銀行一次繳清餘款。
	
	3

解僱

(聘)
	未辦妥房地抵押者，應於離職時向貸款銀行一次繳清餘款。
	
	4

撤職
	未辦妥房地抵押者，應於離職時向貸款銀行一次繳清餘款。
	 

	
	
	已辦妥房地抵押者，自離職之日起，本府不再貼補利息差額。
	
	
	已辦妥房地抵押者，自離職之日起，本府不再貼補利息差額。
	
	
	已辦妥房地抵押者，自離職之日起，本府不再貼補利息差額。
	
	
	已辦妥房地抵押者，自離職之日起，本府不再貼補利息差額。
	

	
	5

退休
	應攤還本息自行按期繳送貸款銀行。
	
	6

退職
	應攤還本息自行按期繳送貸款銀行。
	
	7

資遣
	應攤還本息自行按期繳送貸款銀行。
	
	8

停職
	應攤還本息自行按期繳送貸款銀行。
	

	
	9

死亡
	應攤還本息由繼承人按期繳送貸款銀行。
	
	10.調中央、台北、高雄市及省屬機關學校。
	自次月起請新任職機關扣繳送貸款銀行。
	
	11調不屬一般行政機關
	自離職之日起，本府不再貼補利息差額。
	 
	12

調職
	請新任職機關自次月份起按月扣繳至貸款銀行
	

	此   致

（花蓮縣政府）
	機關首長簽章
	


說  明：1.異動人員除應依輔助公教人員購建住宅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外，並於離職之日，即應填送本通知單。如未按規定逐項填註或延誤填送而發生貸款債務糾紛，應由原服務機關負責處理。

2.凡異動不屬第1至11項者，請按實際情形依照有關規定自行在第12項欄內詳實填註。

3.異動原因欄請以「v」表示。

4.本單一式四聯，第一聯(白色)由服務機關存查，第二聯(淡黃色)送新職機關，第三聯(淡藍色)送原輔建機關。第四聯(粉紅色)送貸款銀行，並請依據帳卡負責聯繫辦理有關繳納攤本息事項。
















92.6.100份..








